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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跨学科工作小组 

 

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它国际组织代表团要求，
总干事荣幸地将所附提案转交政府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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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防范大流行性流感建立新系统以获取病毒 
并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病毒使用带来的利益的基本原则和要点 

由印度尼西亚提议 
将作为工作文件供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 
政府间会议(2007 年 11 月 20-23 日)讨论 

国际社会目前认识到，考虑到国家的主权权利及其各自的管理法律，需要建立具体、
有效、即可运行和透明的国际机制，以便能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病毒使用带来的利益，而
在当前系统，包括在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内无法体现这一内容。因此，急需为获取病毒以
及公平和公正分享病毒使用带来的利益建立一个新系统，以取代目前现有的系统。 

新系统必须以下述基本原则为依据： 

1. 承认各国对其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和管理法律。 

2. 可以在事先知情的同意、相互商定的条件以及公平和公正分享利益的基础上获取病毒。 

3. 利益分享必须具体、明确并能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影响的国家及其地理上
的邻近地区。 

4. 决定获取流感病毒的权力属于国家政府并受国家法律制约。 

5. 知识产权不得妨碍会员国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卫生。 

6. 坚持国家有权根据双边协议提供病毒。 

7.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能力有限，并面对着各种经济、财政和行政制约，因此急需获得
和加强能力。 

新系统必须以下述基本要点为基础： 

1. 在建立全球疫苗储存的框架内提供病毒。全球储存应由世卫组织提议并得到会员国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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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须通过一项经会员国商定的协议，如一项标准的材料转让协议来获取标本/病毒。 

3. 根据将商定的职权范围，获取的病毒只能用于非商业性风险评估和应对。 

4. 在职权范围之外对病毒进行任何使用须事先得到来源国知情的同意。 

5. 随后转让病毒必须事先得到来源国知情的同意。 

6. 提供病毒的来源国：(1)保留对病毒以及任何制成物质或产品中所包含或纳入的任何
病毒材料的主权权利；(2)有权立即获得风险评估结果；(3)有权及时免费获得种子病毒
和分离出来的病毒；(4)有权参与研究和积极参与编写出版物；以及(5)有权得到适当承
认。 

7. 必须在事先得到来源国知情的同意后才能将序列数据输入数据库。将制定规则和条
例管理有关数据库以防止不正当使用。 

8. 生产商只有在事先得到来源国知情的同意后才能从系统获得种子病毒并必须保证
分享利益。 

9. 须通过商定的条款和条件制定利益分享框架以确保大流行前和大流行性疫苗的全
球储存，并确保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疫苗，能获取和转让疫苗生产技术和专门知识，
以及能建设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 

10. 大流行前和大流行性疫苗全球储存的分发必须优先注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影响
的国家及其地理上的邻近地区。 

11. 没有实体能够获得对病毒、病毒某些部分以及病毒衍生物的知识产权。 

12. 世卫组织将建立一个便于会员国使用的数据库以追踪所有病毒以及种子病毒的动向。 

这些要点对于确保系统公平和公正十分必要，并同时顾及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与利益。 

=      =      = 


